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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 

案由：為擬訂本公司 108 年度盈餘分派現金股利基準日及發放日，

請 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本公司 108 年度盈餘分派業經 109 年 6 月 10 日股東常會   

決議通過每股分派現金股利新台幣 4.4 元正，茲擬訂    

109 年 7 月 8 日為分派現金股利基準日，並自 7 月 31 日起   

發放，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為擬修正本公司「公司治理守則」及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」

，請 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 2 月 13 日臺證

治理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告參考範例，擬配合修正    

本公司「公司治理守則」及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」相關     

條文，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(詳議程第 15 至 21 頁)，是否   

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本公司為配合營運需要，擬更新向金融機構洽訂授信額度

如下表，請  公決案。 

金融機構名稱 融 資 額 度 備     註 

臺灣銀行中山分行 新台幣 70 億元整 中期放款額度-活期 

玉山商業銀行 新台幣 20 億元整 綜合額度 

星展(台灣)商業銀行 美金 2,500 萬元整 

 

 

 

美金 2,500 萬元整 

短期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

交易風險額度（本公司與南亞、

台化、塑化、南電及南亞科共用，

做為避險用途） 

長期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

交易風險額度（本公司與南亞、

台化、塑化、南電及南亞科共用，

做為避險用途） 




